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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龙区乡村振兴局 2020 年度部门整体 

绩效评价报告 

为全面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

效管理的意见》（中发〔2018〕34 号）和《中共河南省委河

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豫

发〔2019〕10 号）文件精神，加强财政资金绩效管理，提

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石龙区财政局对区乡村振兴局，原石

龙区扶贫开发办公室（以下简称“该部门”）的实施情况开

展绩效评价工作。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部门基本情况 

(一) 部门概况 

平顶山市石龙区乡村振兴局是区政府工作部门，为正科

级。其主要工作为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基本方略，建立

健全区、街道、社区三级组织实施的工作机制，完善全区统

一的大扶贫工作格局，统筹协调、组织动员社会各方资源积

极参与扶贫工作。平顶山市石龙区扶贫开发信息中心为其下

属二级单位，规格为副科级。主要负责对近年形成的精准扶

贫档案进行规范化整理和数字加工，方便保管与后期使用。 

(二) 部门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1.部门预算情况 

（1）部门预算批复情况 

平顶山市石龙区乡村振兴局 2020 年收支总预算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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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11.85 万元，全部为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总

预算中，基本支出为 52.33 万元；项目支出为 3,459.52 万

元。 

（2）预算调整情况  

平顶山市石龙区乡村振兴局 2020 年收入总预算调整数

为 545.45 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为 541.13

万元，其他收入为 4.32 万元；支出总预算调整数为 545.45

万元，其中：基本支出为 78.73 万元，项目支出为 466.72

万元。 

2.部门决算情况 

平顶山市石龙区乡村振兴局 2020 年度总收入为

4,057.30 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为

4,052.98 万元，其他收入为 4.32 万元。总支出为 3,953.11

万元，其中：基本支出为 112.33 万元；项目支出为 3,840.78

万元。 

3.年末结转和结余情况 

2020 年末结转和结余 253.65 万元，其中基本支出结转

和结余 17.38 万元，项目支出结转和结余 236.27 万元。 

（三）部门年度重点任务 

全面完成减贫任务、全面补齐政策落实短板，全面落实

“四个不摘”要求，不断巩固提升脱贫成果，健全完善动态

预警监测机制。建立一般边缘户和脱贫监测户“两类户”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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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通报机制，加强对“两类户”的日常排查，建立完善脱贫

攻坚长效机制 

（四）部门整体绩效目标 

2020 年初，平顶山市石龙区乡村振兴局按要求编制了

部门整体绩效目标，从工作目标管理、预算和财务管理、绩

效管理、重点工作任务完成、预算执行、成本控制及满意度

等几个方面设置了绩效目标。 

二、评价工作开展情况及评价结论 

本次绩效评价工作主要包括前期准备、现场调查、资料

收集、数据整理分析、撰写报告和整理项目档案。评价组从

部门履职效能、部门管理效率、部门运行成本、部门社会效

应和部门可持续发展能力五部分，全面考察部门整体及核心

业务实施效果、资产和业务活动状况、经济、生态、社会效

益和可持续发展能力。评价组通过查阅资料、合规性检查、

抽样实地调研、访谈、发放调查问卷等方式，运用因素分析

法、比较法、公众评判法等方法，开展绩效评价。 

经评价，平顶山市石龙区乡村振兴局 2020 年度部门整

体绩效评价总体得分为 86.00 分，评价等级为“良”。 

三、主要经验及做法、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 主要经验及做法 

1.以四个坚持为导向，引领脱贫攻坚收官战 

坚持高站位领导部署。石龙区区委、区政府常委会能够



 4 

专题研究脱贫攻坚工作，及时传达中央、省、市有关脱贫攻

坚指导思想，听取相关汇报，推动工作落实。坚持统筹谋划

推进。持续开展 “夺旗争先”竞赛活动，对脱贫攻坚工作

持续发力。坚持任务责任制。制定《石龙区 2020 年脱贫攻

坚工作要点》，明确攻坚任务、工作标准及责任单位，夯实

各部门工作责任。坚持压力层层传导。从石龙区领导到包村

区领导，再到脱贫攻坚督导指导组，都开展了督查问效，形

成了责任层层压实、压力层层传导的脱贫攻坚氛围。 

2.以“两不愁三保障”为重点，狠抓政策落实 

乡村振兴局积极按照要求狠抓政策落实，将问题整改工

作作为脱贫攻坚政策落实和成效提升的重要抓手，针对各级

考察组反馈的问题，及时进行举一反三，自查认领，并逐项

制定针对性整改措施，实施对账销号，确保“两不愁三保障”

的全面实现。 

 3.以扶贫项目为着力点，充分发挥扶贫作用 

不断加大项目资金投入力度。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投入由

2019 年的 3176 万元增长到 2020 年的 3927 万元，同比增

长 61.54%。不断增强产业带动能力。2020 年共实施产业类

扶贫项目 24 个，通过各类产业政策和扶贫项目的全面有效

落实，增强了“造血”功能。 

4.助力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巩固脱贫成效 

新冠疫情爆发后，积极落实《关于进一步做好企业复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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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工用工保障工作的通知》和《关于向工业企业派驻首席服

务官的通知》等文件指导精神，努力创造各种有利条件，全

力促进企业复工复产，最终全区 46 家企业于 3 月中旬全部

复工复产，3 个带贫合作社正常运转，均未受疫情影响。 

(二) 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1.缺乏有效的工作目标的管理机制，管理水平有待提高 

原因分析：乡村振兴局在工作目标管理上缺乏有效的管

理机制，未根据自身实际工作制定详细具体的管理机制来保

障目标的实现，比如缺乏系统性的管理制度、缺乏对工作的

剖析等；另部门整体管理水平有待提高，缺乏对细节的注重。

比如：未定期对部门固定资产进行清查、部分合同未签订日

期等。 

2.对部门工作的创新力度不足，可持续发展的体制不够

健全 

原因分析：乡村振兴局 2020 年度主要任务全部完成，

但忽视了对部门工作的创新。在《关于印发 2020 年工作要

点的通知》中，由乡村振兴局为牵头单位的重点改革事项，

都是在上级主管部门的指导督促下，或者与其他部门共同开

展进行的改革事项，未独立制定或实施对部门体制机制改革

的事项。 

3.对绩效评价政策学习和认识不够 

原因分析：为加强预算绩效管理，强化支出责任，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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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合理的预算绩效评价管理体系，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

益。中共中央国务院、河南财政厅以及平顶山市先后出台绩

效评价相关的文件，但是乡村振兴局 2020 年度的部门重点

工作放在年度履职目标和重点工作任务的实现上，对绩效评

价政策学习和认识不足，未建立部门工作绩效评价机制。 

四、有关建议   

（一）持续巩固好脱贫攻坚成效，做好防止返贫和新致

贫动态监测 

乡村振兴局工作人员要持续做好全面排查和整改工作，

主动发现脱贫不稳定户、边缘易致贫户和严重困难户，开发

完善防止返贫和新致贫工作信息系统，形成区、镇、村三级

数据实时共享，做到检测反馈、重点关注户筛选、村部（社

区）分析研判、村内（社区）评议公示、街道（乡镇）审核

确认及石龙区录入系统，进行动态监测的工作闭环。 

（二）创新部门工作思路，灵活开展针对性帮扶 

创新部门工作思路，构建全社会参与的工作格局，建

设政府、市场、社会协同推进的工作局面，以此强大的工作

合力，推动部门工作的高质量完成。具体到工作中比如创新

社会力量参与部门工作。充分利用现代网络媒体，构建一个

让社会公众能随时随地全面了解部门工作的信息平台，就像

部门网站窗口、微信公众号等；根据监测对象的返贫致贫风

险、发展需求等灵活开展针对性帮扶。对风险单一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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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项措施，防止陷入福利陷阱；对风险复杂多样的，落实综

合性帮扶措施；对有劳动能力的，坚持开发式帮扶方针，通

过产业就业创业促进稳定增收；对无劳动能力或部分丧失劳

动能力且无法通过产业就业获得稳定收入的，纳入农村低保

或特困人员救助供养范围，做好兜底保障；对内生动力不足

的，持续扶志扶智，增强发展能力；对脱贫不稳定户以外的

脱贫人口，加强分类管理，落实好各类民生普惠性政策，并

根据实际困难给予适度倾斜。 

（三）完善绩效评价机制，规范部门绩效评价工作 

学习和落实有关绩效评价相关政策文件，建立有效的部

门绩效评价机制，定期对部门的目标管理情况、整体工作完

成情况、部门目标实现情况、预算的收支管理、项目库管理、

财务管理、资产管理、制度建设、运行成本控制、监督管理、

可持续性影响、社会满意度等情况进行自评价，将过程评价

与结果评价相结合，发挥评价的导向性和激励作用。有效应

用绩效评价结果，进一步规范部门的工作，提高财政资金使

用效益。  

（四）传承和发扬脱贫攻坚精神，跑好脱贫攻坚和乡村

振兴“接力赛”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做好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的“接力赛”，关系到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局和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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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振兴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重点是按照产业兴旺，生态

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推动巩固

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加快实现石龙区乡

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 

 


